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大力实施“碧水行动”，实行最严格的水生态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制度，水污染防治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区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但随着我区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能源消耗持续增加，水污染防治压力不断加大，工业废水治理难点多、中水回用率低、污水处理设施管网配套不健全、排水沟治理难度大等问题日益突出。同时，我区水污染防治的还存在法规制度不完善，依法治理水环境污染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水污染防治的任务仍非常艰巨。因此，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确立的生态立区战略，依法治理水污染，保护水环境，绘就新时代美丽宁夏新画卷，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十分必要。
二、《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六章六十五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明确了水污染防治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协调机制；二是从工业、城镇、农业农村、地下水等方面明确了更加具体的污染防治措施，完善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的保护措施；三是规定了水污染防治实施联防联控、监测监管、生态损害赔偿、生态补偿等制度；四是规定了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置的相关内容；五是规定了相关法律责任。
三、《条例（草案）》的起草过程及有关问题的说明
《条例（草案）》委托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参与起草，起草过程中，在五个地级市及宁东和山东、贵州两省进行了立法调研，还召开了专家咨询会，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的专家学者等对《条例（草案）》进行了讨论论证，修改完善后形成此《条例（草案送审稿）》。关于几个问题的说明：
（一）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根据《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条例（草案）》首先明确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水环境质量负责，同时结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机构改革方案》，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职责和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水行政、自然资源、卫生健康等相关主管部门行业监督管理职责予以明确。
（二）关于建设项目准入。水污染防治严格按照“三线一单”的管控要求，建立完善建设项目水环境准入清单制度。统筹作好重点开发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工业园区环境影响评价，强化建设项目空间管制、总量管控和环境准入。
（三）关于监管制度。及时采取水污染防治措施，恢复和保护水体生态功能，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大政治任务。《条例（草案）》规定了统一、严格的监管制度。一是建立污染源、水环境质量、水量和水位监测网络，加强污染的监测预警；二是细化了工业、城镇、农业农村等方面的水污染防治措施，明确了责任主体；三是强化督察考核，对履行水环境保护职责的情况进行督察、对交界断面水质开展考核；四是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开展水污染联合防治。实现相互配合，信息共享，落实水污染污染防治目标责任。
（四）关于生态损害赔偿和生态补偿。依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的相关精神，《条例（草案）》规定了自治区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同时，鼓励流域上下游通过协商或者按照市场规则进行横向水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水生态保护补偿投融资机制。
